北京教育学院师德规范（试行）
一、爱国守法。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。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，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政策，依法履行教师职责和义务。

二、敬业爱岗。忠诚教育事业，热爱学院、热爱基础教育干部教师培训工作。勤于思考、乐于奉献，甘做人梯。

三、教书育人。献身终身教育，培育育人之师。遵循干部教师教育规律，发挥学员的主导作用，引领基础教育干部教师专业发展，不断提高培训质量。

四、严谨治学。弘扬科学、民主精神，实事求是，追求真理。恪守学术规范，精通理论，实践引领，终身学习，与时俱进。

五、为人师表。以身立教，以德垂范，淡泊名利，志存高远；言行雅正，举止文明；关心集体，团结协作。

六、服务基层。深入实践，积极参与基础教育改革，探索素质教育规律，努力为首都基础教育科学发展、干部教师专业发展，提供优质的服务。
